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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伦（无锡）律师事务所

上海明伦（无锡）律师事务所

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法律意见的补充说明

致：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明伦（无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明伦”或“本所”）受搜于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集团”或“公司”）委托，作为其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等中国（本法律意见书所指“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搜

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

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或“本计划”）所涉及

的相关事项，本所已出具了《上海明伦（无锡）律师事务所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现根据

《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明伦对《法律意见》进行补充说明，原《法

律意见》所发表之意见仍然有效。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核查项目，补充说明后的《法律意见》相

关核实内容如下：

MING LUN
（WU XI）
LAWOFFICE



上海明伦（无锡）律师事务所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一）上市公司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实行股权激励的条件

对于该项核查项目的内容见《法律意见》第3页第一段至第4页第二段“一、公

司实施股权激励的主体资格”。

（二）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对于该项核查项目的内容见《法律意见》第4页第三段至第12页倒数第三段“二、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三）股权激励计划的拟订、审议、公示等程序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对于该项核查项目的内容见《法律意见》第12页倒数第二段至第13页倒数第二

段“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法定程序”。

（四）股权激励对象的确定是否符合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于该项核查项目的内容法律意见补充如下：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明伦认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符合 《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办法》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二）激励对象的核实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

在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监事会将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

示意见，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前5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

公示情况的说明。经公司董事会调整的激励对象名单亦应经公司监事会核实。

明伦认为，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核实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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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市公司是否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该项核查项目的内容见《法律意见》第14页第四段至第七段“四、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市公司是否为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对于该项核查项目的内容法律意见补充如下：

公司未为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筹资金，公司

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

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明伦认为，公司未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符合《管

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七）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和违反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情形

对于该项核查项目的内容见《法律意见》第14页第八段至第15页第二段“五、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影响”。

（八）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是否根据本办法的规

定进行了回避

对于该项核查项目的内容见《法律意见》第15页第三段至第五段“六、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

综上，明伦经补充核查认为，公司未为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本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核实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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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文，为《上海明伦（无锡）律师事务所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的补充说明》的签字盖章页）

上海明伦（无锡）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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